附件3

农业产业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一、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落实好“优机优补”、“有进有出”。重点支持适宜我省丘陵山区粮油糖农业生产的中小型智能插秧机、播种机、收获机，北斗监测终端、北斗辅助驾驶系统在农机领域，茶叶、橡胶、核桃、咖啡、中药材等特色经济作物生产农机，以及新能源农机等的推广应用。加强西南四省区沟通协调，共同建立健全“优机”评选、质量承诺和效益评价制度，选定“优机”种类，科学制定“优补”标准。加快推进短板创新机具列补，老旧、高能耗、存在安全隐患等农机具报废，过时落后和高风险机具补贴退坡退出。加强风险防控。不断完善健全政策实施监管和风险防控措施，全流程加强补贴政策实施监管，重点加强鉴定检测、一览表编制、产品投档、机具核验等关键环节，通过信息核实、补贴大数据比对、补贴机具使用情况分级抽查、现场演示评价等方式，及时发现补贴政策实施存在的异常和问题。严厉打击骗补套补违法违规行为，及时查处补贴机具不适宜地方农业生产等问题，切实提高政策实施监管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问题整治。针对机具补贴额相对于销售价格是否合理问题，通过建立健全定期梳理、分析、排查机制，及时发现异常和问题，动态进行调整优化。针对农机生产企业和经销商虚开高开发票问题，通过广开言路、紧盯线索，适时组织核查和交叉检查，规范查处涉及产销企业。针对限时办理合格率低问题，积极争取政府领导支持，加强与财政部门沟通协调，强化岗位责任落实，确保补贴申请办理规范、准确、高效，补贴资金兑付及时。该项资金通过“一卡通”管理发放，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严格按照我省“一卡通”管理要求做好补贴兑付工作。
二、支持种业发展
（一）支持农业种质资源保护。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区）、国家级农作物和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圃）开展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夯实种质资源基础。一是按照牛80万元/个、猪60万元/个、羊40万元/个、家禽20万元/个，支持我省9个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场（区）。其中曲靖市1个（大河猪）、普洱市1个（瓢鸡）、西双版纳州2个（滇南小耳猪、茶花鸡）、楚雄州1个（撒坝猪）、保山市2个（槟榔江水牛、龙陵黄山羊）、怒江州1个（独龙牛）、迪庆州1个（藏猪）。二是按照农作物60万元/个、中期库和微生物（食用菌）50万元/个，支持我省5个国家级农作物、1个中期库、1个农业环境微生物、1个食用菌种质资源圃（库）。其中省农科院园艺所1个[国家云南特有果树及砧木种质资源圃（昆明）]、甘蔗所1个[国家甘蔗种质资源圃（开远）]、茶叶所1个[国家大叶茶树种质资源圃（勐海）]、热区所1个[国家干热区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圃（元谋）]、生物所3个[国家高原野生稻种质资源圃（昆明）、国家食用菌种质资源库（云南）、国家云贵高原特色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云南大学1个[国家农业环境微生物种质资源库（云南）]。
　　（二）支持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种公畜站、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等开展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工作，加强数据报送、分析评估和共享利用，加快提升重要畜禽品种生产性能水平。按照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1000元/头，国家肉羊核心育种场400元/只，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200元/只，国家奶牛核心育种场500元/只，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70元/只，支持我省8个国家级核心育种场和1个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完成国家下达的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任务。其中昆明市1个（1个奶牛DHI中心）、红河州2个（肉羊核心育种场1个、奶牛核心育种场1个）、文山州1个（肉牛核心育种场）、保山市2个（1个肉牛核心育种场、1个肉羊核心育种场）、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1个（肉牛核心育种场）、云南农业技术职业学院1个（1个肉牛核心育种场）、云南省种羊繁育推广中心1个（肉牛核心育种场）。
三、加大良种良法技术推广力度
（一）实施糖料蔗良种良法补助政策。继续对糖料蔗商品化脱毒种苗和普通健康种苗实行差异化补贴，新植糖料蔗健康种苗每亩补助不超过330元，新植糖料蔗脱毒种苗（采用温水脱毒技术处理的脱毒种苗或组培苗）每亩补助不超过600元，引导加快糖料蔗脱毒健康种苗推广，促进提高糖料蔗单产和糖分。坚持“宜联则联、宜分则分，利益联结、各方兼顾”，同步推进联合机收、分步式机收，优化实施差异化作业补贴，机械化联合收获和分布式机械收获每亩补助不超过65元，通过机收作业补贴、奖补等方式，同步推进联合机收和分布式机收；宿根保墒管理技术每亩补助不超过100元，推进宿根处理和全膜（宽膜）覆盖、旧膜回收等技术集成；新植糖料蔗机械化深翻开沟及标准化种植（1.1米及以上行距）每亩补助不超过130元，引导种植行距向宜机收方向发展，有效调动机手、蔗农、糖厂等各方推进机收积极性，加快提升糖料蔗生产机械化水平。该项目资金通过“一卡通”管理发放，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严格按照我省“一卡通”管理要求做好补贴兑付工作。

（二）实施天然橡胶良种良法补助。结合我省天然橡胶产业发展和申报情况，2026年支持6个州（市）的13个县（市）和1个乡镇开展天然橡胶良种良法更新改造和抚管补助。支持对象为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红河、德宏、昆明等主要植胶州（市）天然橡胶种植主体，包括胶农、种植企业及专业合作社等实际天然橡胶种植主体。按照国家下达任务及资金情况，对低产低质更新改造胶园，补助植胶主体800元/亩；对列入2022—2025年天然橡胶良种良法项目更新改造任务且已实际完成定植并继续抚管的胶园，给予植胶主体300元/亩抚管补助。天然橡胶良种良法项目不得与同一年度天然橡胶林业补贴补助项目、天然橡胶生产能力建设提升项目在内容上出现交叉重复。各地天然橡胶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我省“一卡通”管理要求做好天然橡胶良种良法补贴兑付工作。各地要及时分解目标任务，强化项目管理，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定期跟踪督导，督促填报“转移支付管理平台”，阶段性梳理项目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并纠正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确保绩效如期实现；认真开展项目考核、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
四、推进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一）实施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一是推进保山市隆阳区、弥渡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本年度立项项目实施，分别围绕咖啡、生猪和蔬菜产业全产业链中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和痛点问题，主要实施现代化种养殖基地建设、产业融合发展、科技装备支撑、农业绿色发展、培育壮大市场主体、联农带农益农工程等项目，着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促进一产提质升级，加快二产效能提升，强化三产服务拓展，激活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咖啡、生猪和蔬菜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二是推动寻甸、元谋、鹤庆、宣威、勐腊、永胜6个产业园在建项目建设，围绕主导产业全产业链提质升级、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等方面推进实施。各项目实施地应结合实际细化实化联农带农机制，通过收益分红、股份合作、带动就业等方式切实让农民受益。
[bookmark: _GoBack]（二）实施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以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为重点，结合云南农业现代化行动，统筹布局新建鲜切花、小浆果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续建三七、奶业、天然橡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聚焦主导产业，突出全产业链发展，补齐短板弱项，优化产业布局，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切实提升项目建设水平和质量。加强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建设，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示范引领带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各项目实施地应结合实际细化实化联农带农机制，通过收益分红、股份合作、带动就业等方式切实让农民受益。
（三）实施产业强镇项目。继续推进昆明市宜良县马街镇、红河州元阳县牛角寨镇、大理州大理市喜洲镇、丽江市宁蒗县新营盘乡、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小中甸乡、曲靖市宣威市倘塘镇、保山市昌宁县翁堵镇、文山州西畴县兴街镇、德宏州陇川县景罕镇乡、临沧市永德县永康镇10个产业强镇二期项目建设。新建昆明市寻甸县倘甸镇、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德宏州瑞丽市勐秀乡、丽江市古城区七河镇、版纳州景洪市勐龙镇、玉溪市元江县曼来镇、保山市隆阳区丙麻乡、临沧市凤庆县营盘镇、文山州麻栗坡县猛硐瑶族乡建设9个产业强镇。各项目实施地应结合实际细化实化联农带农机制，通过收益分红、股份合作、带动就业等方式切实让农民受益。
五、支持畜牧业发展
（一）支持畜禽养殖提质增效
1.实施肉牛肉羊增量提质项目。支持富民县等18个县按照“先增后补、见犊补母”方式，对饲养基础母牛、选用优秀种公牛冻精配种并扩大养殖规模的养殖场（户）给予补助；对购买使用优良种公畜繁殖的牦牛和肉羊养殖场（户）给予补助。全省完成基础母牛补助8.3万头、牦牛补助200头。
2.生猪良种补贴项目。对东川区等29个县购买使用良种猪精液开展人工授精的中小养殖场户给予适当补助，种猪场和自有种公猪的规模场不纳入补助范围。全省完成58.5万头生猪良种补贴。
3.蜂产业发展项目。支持临翔区蜂授粉技术推广和市场培育，选择2—3种农作物开展连片高效蜂授粉示范创建，开展蜂授粉技术推广和授粉专业化服务。全省完成农作物高效授粉面积1万亩。
4.养殖环节病死牛羊无害化处理项目。对2025年度全省范围内养殖环节发生的病死牛、病死羊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主体给予补助。补助资金用于无害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运输、消毒、设施运行、人工及物料消耗等成本支出。该项目通过“一卡通”管理平台“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项目发放，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严格按照我省“一卡通”管理要求做好补贴兑付工作。
5.重点流域散养户粪污治理及示范推广项目。支持大关县、金平县、景谷县、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香格里拉市、永德县散养户畜禽粪污治理，建设堆粪场、贮存池等畜禽粪污收集处置设施，提高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支持省畜牧兽医科学院开展散养户绿色高效养殖关键技术研究及示范。
6.畜禽粪污处理有限空间作业风险防范排查。支持昆明、红河、普洱、大理、保山、丽江、临沧州（市）本级对辖区内养殖场户畜禽养殖安全生产风险排查。重点排查生产经营主体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安全检查挂包工作开展情况、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贯彻情况；养殖场（户）沼气池、粪污收集池、青贮窖、储料仓等有限空间作业区域风险隐患。
7.畜禽粪污抽排社会化服务组织试点项目。支持建水、弥勒、禄丰、隆阳、腾冲5个县组织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配备畜禽粪污抽排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探索开展畜禽粪污抽排还田补助。
8.落实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支持宜良县等40个生猪生产重点县（市、区）落实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稳定生猪产能在合理范围。
（二）支持优质饲草料生产
1.实施优质高产苜蓿种植项目。支持陆良县、宣威市、砚山县、双柏县、永仁县、昌宁县、玉龙县7个县（市、区）推广优良苜蓿品种，扩大优质高产苜蓿种植面积。全省完成优质高产苜蓿种植1.2万亩。
2.实施粮改饲项目。支持宜良县等49个县（市、区）优质饲草及区域特色饲草利用，收储使用青贮玉米、苜蓿、饲用燕麦、黑麦草、饲用小黑麦等优质饲草，因地制宜探索粮食作物秸秆与优质饲草混贮利用。全省完成粮改饲面积59万亩。
（三）奶业养加一体化发展
支持晋宁区等8个县（区）支持奶牛规模养殖场自办乳制品加工或已办加工的奶牛养殖场升级改造。乳企自有牧场不在本年度项目支持范围内。全省完成办加工养殖主体生鲜乳加工量26000吨。
六、支持渔业发展
提升现代渔业设施设备水平，支持宜良县、屏边县、景洪市、勐海县、姚安县、禄丰市、云龙县、昌宁县、永胜县、宁蒗县和泸水市开展现代渔业装备设施建设，全省绩效目标为补助水产品初加工和冷藏保鲜等设施设备100台（套）。单个项目主体补助上限不超过总造价的30%，且补助总额不超过300万元。通过实施现代渔业装备设施项目，切实推动渔业经济发展，提升渔业总产值，降低渔业一产产值占比。

